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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月 12日 

 

立法會 

《調解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 

就就就就《《《《調解條例草案調解條例草案調解條例草案調解條例草案》》》》之意見之意見之意見之意見 

 

1. 香港家庭福利會為本港一個主要提供家事調解服務的非政府機構。本會支持香港設立《調

解條例》及《調解條例》所擬的目的。 

 

2. 鑑於家事調解與其他類別調解有顯著的分別，包括要保障調解雙方未成年子女的褔祉，本

會建議《調解條例》應清楚區分家事調解和一般調解，並列明家事調解的特質。 

 

3. 本會十分同意《調解條例》其中一個目的為使調解通訊得以保密。本會非常關注條例草案

中第 8項「調解通訊的保密」中賦予不受保密條款限制的情況，及第 9項「調解通訊作為

證據的可接納性」的條款對調解通訊得以保密的原則造成負面的影響。 

 

4. 本會認為要促進接受調解的每一方的互信和溝通，以至達成經調解的和解協議，保障調解

通訊得到保密處理及調解在「無損固有權益」的情況下進行至為重要。《調解條例草案》

第 8(2) 及 8(3)項提到不受保密條款限制的情況，以及第 9 項「調解通訊作為證據的可接

納性」的條款，均會為接受調解人士帶來憂慮，他們可能會擔心有關的調解通訊會被對方

或調解員披露，因而在調解過程中的參與和提供資料等會有所保留。此外，本會也關注接

受調解的人士會利用這些條款對調解員提出不必要的訴求或壓力，要求調解員提供調解通

訊作為證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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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由於這些條款賦予不受保密條款限制的情況，可能導致調解過程被利用作為獲得資料

以用於訴訟中。 

 

4.2 根據本會提供調解服務，尤其家事調解的經驗，接受調解的一方通常會認為另一方不

合理，以致未能達成和解協議，並且強烈要求將情況向法官陳述；此外，有些接受調

解的一方或雙方均認為如果披露調解通訊，會有助他們在訴訟中勝訴。由於第 8 及第

9 項條款賦予不受保密條款限制的情況，這些接受調解人士可能會設法要求披露調解

通訊，包括向調解員施壓，以同意將有關調解通訊披露。凡此種種都會對調解的發展

造成不良的影響，並增加調解員的壓力，以及使有關訴訟更複雜。 

 

4.3 接受調解的一方或各方可較容易地引用草案中第 8(3)(a)項條款「執行或質疑經調解的

和解協議」及第 8(3)(b)項條款「(如有人提出指稱或申訴，而針對的是調解員所作出的

專業失當行為…」，要求披露調解通訊。 

 

5. 律政司訂定了「香港調解守則」作為調解員提供服調解的指引，當中包括「調解協議」列

明調解員及接受調解各方的角色和責任，以及「調解保密原則」的條款（第 11-14段，見

附頁）。 本會建議《調解條例》須包含條款以呼應「調解協議」，尤其「調解保密原則」

的範疇，以促進調解有效地進行，並且接受調解的各方、調解員和調解過程得到保密處理

的特質得到保障。 

 

6. 跟進上述第二段《調解條例》應清楚區分家事調解和一般調解的建議，本會認為條例須因

應家事調解的特質，和重視保障有關未成年子女褔祉的重點，在保密原則方面作出相應的

安排。 

 

- 完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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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頁 

調解保密原則（「香港調解守則」之「調解協議」第11-14段） 

11. 參與調解的各人：  

 

(a) 須把進行調解所產生的所有資料以及與調解有關的所有資料保密，包括達成和解的事

實和條款，但不包括將會或已進行調解這個事實，或根據法律規定為實行或執行和解

條款而須披露資料的情況；以及  

 

(b) 須承諾在調解各方與調解員之間傳遞的所有資料(不論透過任何方式傳遞)不得用以損

害任何一方的法定權益，亦不得向任何法官、仲裁員或任何法律程序或其他正式程序

中的其他決策人提交這些資料作為證據或披露這些資料，但根據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

的情況則作別論。  

 

12. 當一方在調解前、調解時或調解後私下在機密的情況下向調解員披露任何資料，調解員

不得在沒有取得披露資料一方同意的情況下，向任何其他一方或人士披露該等資料，除

非法律有所規定，則作別論。 

  

13. 調解各方不得傳召調解員作證人，亦不得要求他在爭議或調解所引致或與此有關的任何

訴訟、仲裁或其他正式程序中，提交與調解有關的任何紀錄或筆記作為證據；調解員亦

不會在任何該等程序中充當或同意充當證人、專家、仲裁員或顧問。  

 

14. 調解過程不會以任何逐字記錄或逐字謄寫文本形式予以記錄。 


